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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王茜)九年前，我国还有 400 多个县没
有律师或律师资源严重缺乏；新疆、西藏、青海等地的大部分县
(区)，律师“零存在”。

如今，青海省消除了无律师县，西藏实现了法律援助工作全覆
盖。这个变化源于“1+1”行动的开展，让中西部地区 390多个律师资
源短缺的老少边穷县的人们，在面对纠纷时，不再感到无助。

法援案案皆辛苦

“1+1”就是 1 名执业律师加 1 名大学生或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结成对子，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法律援助
志愿服务。在服务中，志愿者们不计个人得失，不畏条件艰苦，化
解了一起又一起社会矛盾纠纷。

奔走三个省区，颠簸五千多公里，帮助因车祸高位截瘫、全
家陷入绝境的农民田某讨回 91 万元损害赔偿，负责这个案子的
是当时在湖南保靖县服务的律师汪忠流。据回忆，当时田某怕连
累家人，已经多次要自杀，胜诉获得的赔偿金让他又有了生的希
望。

11 位农民工长期被拖欠 100 多万元的工资，有的家里孩子
求学面临困难，有的老人卧病在床却无钱就医，忍无可忍，他们
找到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法援中心申请援助。

代理律师陈贤说，这个案子难在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淡薄，彼
此又各有诉求。为了用最短的时间帮助申请人摆脱困境，陈贤用
通俗的语言反复认真地释明法律程序和规定，甚至在开庭前还
在做思想沟通工作，最终帮助他们讨回了 100 多万元的辛苦钱。

在贵州服务的谭海涛律师，日夜兼程上千余公里，连续 8
小时艰苦谈判，终于让恶意拖欠农民工薪资的项目施工经理，
在当天晚上就签署了劳务付款文书。

据统计，九年来，1100 多名“1+1”志愿者，办理了 6 万多
件法律援助案件，化解了上万起社会矛盾纠纷。

送到“心尖上”的法治

遇到纠纷找族长解决？这听起来像是电影中的一幕。
在甘肃服务的雷青霞律师说：“这曾经真实地发生过，当

地群众遇到纠纷，都去找族长解决。现在，通过持续多年的普
法宣传，当地老百姓开始有了官司找律师走法律途径解决的
意识。”

九年来，“1+1”行动的律师们通过多种办法把普法宣传、
法治讲座送进了乡村、社区、校园、工地、军营、监狱，让法治真
正走到了人们的“心尖上”。

多播撒一粒法治的种子，就多一份安宁与和谐。
每个星期一的早上，服务新疆洛浦县的律师黄勇都会深

入到十几个村子，带领村民举行庄严神圣的升国旗仪式，带领
大家升国旗，唱国歌。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宪法和法律，
讲解《国旗法》《国徽法》和《国歌法》。

同样曾在新疆服务的厉永刚，在有着 300 多名建筑工人
的施工现场开展普法宣传，现场发放了 200 余份实用易懂的

《法律援助服务指南》和《农民工法律援助服务手册》，就劳动
合同、工资工时、工伤保险篇、遭遇交通事故如何处理等法律

知识开展宣传，与建筑工人零距离互动解答咨询。
九年来，志愿者们开展了 2 万多场次普法宣传和法治讲

座，1600 多万人直接受益。

培养人才让“飞鸽”变“永久”

向服务地派出志愿者是一种“输血式”服务，志愿者一般
停留的时间有限，难以长年在当地服务。为此，九年来，广大
“1+1”志愿律师和他们的传帮带对象一起学习，一起工作，手
把手地“带徒弟”。

在贵州服务的楚啸律师，联络自己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和
县法律工作者结对帮扶，一对一言传身教，在服务地打造了一
支拥有 14 名执业律师、10 名实习律师，平均年龄仅 32 岁的
年轻律师团队。

律师严桂琴在青海，每天都坚持为当地法律工作者做至
少 40 分钟的培训，一年来风雨无阻。

在甘肃服务的律师刘永虎，为进一步增强项目的造血功
能，他把这一年的工作重心集中到传帮带上来，他辅导三名当
地法律工作者通过了司法考试，还把一位本地户籍的少数民
族大学毕业生培养成法律服务工作能手。

近年来，“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在所服务的地区
大力培养法律人才，为服务地脱贫发展培养扎根本土的法
律服务工作资源。这让“永久”的当地法律服务工作者逐渐
替代“飞鸽”的志愿者，形成推动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长效
机制。

9 年来，1100 多名志愿者办理了 6 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

“1+1”把法律送到中西部人们“心尖上”

新华社郑州 8 月 7 日电(记者李亚楠、张浩然)近日，河南 4
名高考考生家长实名举报称，自己的孩子高考答题卡被掉包，导
致考生高考成绩与平时成绩和预估成绩相差巨大。对此，河南省
教育厅回应称，纪检监察部门正在依法依规进行调查，调查结果
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网传的实名举报信显示，这 4 名考生家长分别来自河南省
周口市、洛阳市、商丘市和信阳市，看到自己孩子的高考成绩与
平时成绩和估分差距极大，经查阅复制卷后怀疑孩子的答题卡
被掉包，并对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的答复不满意，便联名向河南省
纪委和监察委实名举报。

来自周口市的考生家长苏洪介绍，其女儿今年高考只得了
335 分，而其平时考试成绩均在 600 分左右，高考估分也在 627
分以上。在看到自己的复制试卷后，苏洪的女儿认定四科高考试
卷信息和答题卡均是由别人模仿自己的笔迹作答，并非自己原
本的答题卡。

苏洪提供了其女儿默写的作文，并表示，其女儿告诉他，
她看到的答题卡中的作文同其在考场上所写不一致，其原来
的题目《不负时光，不负年少——— 致 2035 的你们》变成了《富
强中国，不负年少》。苏洪称，其已将女儿默写的作文递交给相
关部门做笔迹鉴定。

来自洛阳市的考生家长杨国强称，其儿子今年高考估分
在 500 分以上，实际分数却只有 230 分，与平时成绩差距极
大。在看了复制试卷答题卡后，杨国强的儿子也认定四科高考
试卷信息和答题卡答题内容均非自己作答，而是由别人模仿
自己的笔迹作答。

来自商丘永城市的考生家长卢晓梅称，其女儿高考估
分超过 500 分，高考前的三次模拟考试均在 546 分以上，结
果高考成绩只有 243 分，极不正常。卢晓梅还表示，在女儿
名下的高考四科答题卡卡头上，其姓名、准考证号、座号出
现多处涂改痕迹，且四科出现四个不同的考号，笔迹也与其

本人不同。
来自信阳市息县的考生家长邹安云也称，其儿子平时成

绩在 500 分以上，高考估分超过 520 分，结果高考成绩却只有
261 分，其试卷答题卡被掉包的可能性很大。

据举报信显示，上述四位考生家长从 6 月 26 日开始分别
多次到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申诉，要求对考生公开全部高考试
卷信息(包括试卷答卷及答题卡)。对此，河南省招办对几位家
长进行了答复，但考生家长并不满意，怀疑考生的高考答题卡
被掉包，便发起了联名举报。

举报信在网上发布后，引发了广泛关注。同时，微博、论
坛、博客等网络渠道也大量转发，网友大量跟帖。

6 日晚，河南省教育厅新闻办发布回应称，针对此事，纪
检监察部门正在依法依规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
公布，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监督，维护高考公平公正，维护高考
良好声誉。

孩子的高考成绩与平时成绩和估分差距极大

河南 4 名家长举报高考答题卡被掉包
纪检监察部门已介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新华社南京 8 月 7 日电(记者沈汝
发)行政拘留执行不到位是公安工作中
存在的一个廉政风险点。宿迁市纪委监
委采取“嵌入式监督”的方式，将纪检干
部派到基层单位，实行驻点督导。尤其是
对人、财、物管理较为集中、执法执勤一
线等重点岗位，全过程进行跟踪监督。

7 月份，宿迁市公安局宿城分局共
行政拘留 22 人，其中 1 人生病还在医
院治疗，2 人因法定情形不予执行，其
余 19 人全部执行到位。

据派驻宿城公安分局的执纪监督
二室副主任郁胜志介绍，在 4 月份驻点
到位后，他们对前三个月的应拘留人员
进行排查，发现应拘留 263 人，但只执
行了 208 人，其余 55 人有些是因病停
止执行，有些是怀孕、70周岁以上等法
定不予执行的情形，还有一些是未执行
到位。

“此后，我们加大了行政拘留的执
行力度，没有再出现未及时送入到拘留
所的现象。”宿城公安分局法制大队教
导员房修飞说。

记者在江苏公安执法管理平台中看
到，拘留所出具的行政拘留执行回执中，
投送人、经办人、执行期限等一目了然。

宿迁市纪委监委派驻市公安局纪
检监察组副组长曹军说，派驻纪检监
察组对警方执法流程进行了全面梳
理，准确把握每个执法流程存在的风

险隐患和重要事项，将监督工作“嵌入”到警方执法的受立
案、查处、执行等重点环节，及时发现执法过程中存在的不
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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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璧金融”案

主要嫌犯被押解回国

▲ 8 月 7 日，民警将犯罪嫌疑人侬某带离上海浦东国际
机场。当日，警方专案组将 8 月 4 日在境外执法部门协助下
抓获归案的“联璧金融”案主要犯罪嫌疑人侬某押解回国。

今年 6 月 21 日，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根据群众举
报，对上海联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立案侦查。经侦查发现，该公司未经有关部门批准，设立
“联璧金融”线上投资理财平台，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非法募
集资金。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侬某（男，38 岁，云南人）于 6 月
20 日凌晨出逃境外。 新华社记者凡军摄

广东：

陆丰“毒品村”原支书

蔡 东 家 终 审 获 死 刑
据新华社广州 8 月 7 日电(记者詹奕嘉、毛一竹)8 月 7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陆丰市甲西镇博社村原党支部书
记蔡东家等人贩卖、制造毒品一案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的终审裁定。蔡东家被判处死刑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
准，同案的蔡广创、蔡昭桂二人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陆丰是广东省汕尾市管辖的县级市，也是国家禁毒委
挂牌整治的涉毒重点地区。2013 年 12 月 29 日凌晨，广东
警方出动 3000 多人的警力对有“毒品村”之称的陆丰市甲
西镇博社村开展清缴行动，当天缴获近 3 吨冰毒，抓捕 180
多名涉毒犯罪嫌疑人，蔡东家名列其中。

2016 年，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蔡东家等人贩卖、制
造案作出一审判决，蔡东家因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及包庇
毒品犯罪分子罪，被判处死刑；同案的蔡广创、蔡昭桂二人
犯贩卖、制造毒品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三人均
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广东高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熊琳、徐竞然)7 日，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章某某等 6 人利用无线传输
方式组织 30 余名考生考试作弊案一审宣判。法院以组织考
试作弊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章某某等 6 人有期徒刑 4 年至 1
年 8 个月不等刑罚，并处罚金。

本案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
查明，被告人章某某等人注册公司从事教育咨询等业务。
2016 年 11 月，章某某设计以无线电设备传输考试答案的方
式，在某全国性招生考试中组织考生作弊，并承诺“保过”。
被告人吕某某等负责招募考生，从中获益。此外，章某某让
李某找人答题以获取答案。

2016 年 12 月 23 日，章某某在考场附近宾馆登记房
间，将笔记本电脑、手机、信号发射器等设备放入房间并连
接，指导李某、章某操作电脑及相关软件。24 日，被告人章
某某等组织考生作弊。当日，6 人被警方抓获，并当场起获
作案所用无线电设备。

北京：

利用新手段组织作弊

6 人 被 判 有 期 徒 刑

新华社郑州 8 月 7 日电(记者宋晓东)7 日，记者从河
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
执行死刑命令，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日对故意驾车冲撞
学生的被告人马高潮执行死刑。

2016 年 2 月 29 日 12时许，马高潮趁南阳一中放学之
机，驾车加速冲入校内，绕办公楼前花坛冲撞学生人群，先后
将学生李某某等 6 人撞伤。之后，马高潮驾车冲出校门，向南
行驶至建设路与孔明路交叉口西南角处，又加速冲向过马路
的学生人群，致南阳一中学生王某某当场死亡、朱某某等 5
人受伤。被告人马高潮在驾车逃离途中被公安机关抓获。

南阳中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马高潮为泄私愤，故意驾车
冲撞人群，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告人马高潮所犯罪行极其严重，社会
影响极其恶劣，依法应予严惩，法庭遂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判处马高潮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马高潮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
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河南：

故 意 驾 车 冲 撞 学 生

被 告 人 被 执 行 死 刑

据新华社重庆 8 月 7 日电(记者黄兴)记者 7 日从重庆
市经信委无线电管理局和相关政法部门获悉，日前重庆首
次针对“黑广播”类案件进行判决，犯罪团伙成员分获有期
徒刑，这将为今后处理同类案件提供指引。

据悉，经过重庆相关部门一年多的持续努力，近日，一
起 2016 年底抓获的涉嫌安设“黑广播”的犯罪团伙被以“扰
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予以判决。3 名犯罪团伙成员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5 万元、3 年并处罚金
5 万元、10 个月并处罚金 1 万元，这也是重庆市近年来首
例针对“黑广播”类案件的判决。
重庆市经信委无线电管理局负责人说，现行法律对“黑广

播”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不明晰，打击处理难以执行。此次重
庆首例“黑广播”案件的判决，将给处理同类案件提供指引。

重庆：

首例“黑广播”案宣判

3 人 被 判 有 期 徒 刑

▲ 8 月 6 日，九江市湖口县江豚协助巡护队在鄱阳湖和长江交汇处巡逻间隙，
用湖水浇淋帐篷防暑降温。

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江豚协助巡护队共有 11 名队员，成员多数人世代在长江
以捕鱼为生。如今，早已放下渔网的队员们每天要来回巡湖 40 公里左右，协助渔政
管理部门和水上公安收缴排钩、虾笼、迷魂阵等非法捕捞工具，观察湖区江豚的状
态。昔日的捕鱼人如今成了微笑天使——— 江豚的“保镖”。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昔 日 九 江 渔 民

今成江豚“保镖”

新华社上海 8 月 7 日电(杨梦宇、黄安琪)上海市司法局
于 7 日发布《上海市办理公证“最多跑一次”工作方案》。《方
案》明确，从 9 月 1 日起，市民在上海市所有公证机构办理
103 项公证事项可实现“最多跑一次”。

据悉，《方案》将办理公证“最多跑一次”工作从此前试点
的 6 家公证机构推广到上海市所有公证机构。业务类型也从
试点的 38 个事项扩大到 103 个事项，覆盖近三分之一的公证
事项。《方案》还强调运用远程技术开展服务。倡导通过网络服
务平台在线受理“最多跑一次”申请。对于具备网上申办条件
的公证事项，要积极探索网上申请、网上受理、网上审核、网上
缴费。

2017 年 9 月 4 日，上海市司法局在东方、徐汇、杨浦、长
宁等 6 家公证机构开展试点工作，对于出生、身份等 38 项法
律关系简单、事实清楚、无争议的公证事项，实现让当事人“最
多跑一次”。

截至 2018 年 7 月底，上海市共办理“最多跑一次”公证
15821 件，线上受理占比达 70 . 55%。

上海：

1 0 3 项 公 证 事 项

可实现“最多跑一次” 最高法明确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范围

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记者罗沙)最高人民法院 7 日
公布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该规定将自 2018
年 8 月 10 日起施行。

根据规定，上海金融法院管辖上海市辖区内应由中级
人民法院受理的下列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

——— 证券、期货交易、信托、保险、票据、信用证、
金融借款合同、银行卡、融资租赁合同、委托理财合同、
典当等纠纷。

——— 独立保函、保理、私募基金、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
付、网络借贷、互联网股权众筹等新型金融民商事纠纷。

——— 以金融机构为债务人的破产纠纷。
——— 金融民商事纠纷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
——— 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金融民商事纠纷的判

决、裁定案件。
同时，上海金融法院管辖上海市辖区内应由中级人民

法院受理的以金融监管机构为被告的第一审涉金融行政案

件。以住所地在上海市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为被告或者第
三人与其履行职责相关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
行政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辖。当事人对上海市基层人
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判
决、裁定提起的上诉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审理。

此外，当事人对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的第一审判决、裁
定提起的上诉案件，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
各中级人民法院在上海金融法院成立前已经受理但尚未审
结的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由该中级人民法
院继续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负责人表示，上海金融法院不能跨
上海市行政辖区管辖金融民商事案件。同时，为充分发挥上
海金融法院专业审判职能，服务保障金融创新需要，对于实
践中出现的上海市辖区外确实存在着适用法律、认定事实重
大争议情形的案件，根据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另行
指定上海金融法院进行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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